
出土戰國文獻中用“以”
作詞素的複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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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常常單獨使用，用作動詞、介詞、連詞等。 它有時出現在固定格式當中，如“何

以”“所以”“有以”“無以”中的“以”，這時它也是一個詞。 但在出土戰國文獻裏，有些“以”

出現在複合詞當中，這時“以”是一個詞素，已不再是一個詞了。 以“以”爲詞素的詞，有

些是方位名詞，有些是助動詞，有些是介詞，有些則是連詞。 下面分别予以叙述。

一、用“以”作詞素的方位名詞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 〔１〕以“以”爲詞素的方位名詞有“以上”“以下”“以西”“以東”

“以南”“以北”“以來”“以逾”等。

１．以上、以下

“以上”的用法有二： 一是用在數詞或數量短語的後邊，表示數目多於某一點。 這

〔１〕本文使用的出土戰國文獻主要有四種： 一是戰國金文。 主要見於下列兩部書： 一是《殷周金文集成》
（１８册）（中華書局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二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灣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６
年）。 前書收録的金文，一般以各個分册交付出版時已經發表和掌握者爲限，多數分册斷至１９８５年年
底。 後者收録《殷周金文集成》出版後至２００５年底新出土的金文，也間收《殷周金文集成》漏收的金文。

前者共收金文１１９８３件器，後者共收２００５件器。 從上述兩書中選出戰國時代的金文。 二是戰國簡牘
文字。 主要包括五里牌楚簡、仰天湖楚簡、楊家灣楚簡、信陽楚簡、望山楚簡、九店楚簡、包山楚簡、郭店
楚簡、上博楚簡、新蔡楚簡、香港中大楚簡、睡虎地秦簡、睡虎地秦牘、青川秦牘、放馬灘秦簡、嶽山秦牘、

龍崗秦簡、周家臺秦簡、曾侯乙墓竹簡等。 三是戰國帛書。 主要有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 四是戰國
玉石文字。 主要包括守丘石刻、詛楚文、岣嶁碑、行氣玉銘、玉璜箴銘、嶧山刻石、秦駰玉版銘等。 應該
説明的是，上述語料有一些已晚到秦代。



種“以”有２４次。 例如：

（１）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

（《新郪虎符銘》，《集成》１８·１２１０８）

（２）已稟衣，有餘褐十以上，輸大內，與計偕。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３）百石以上到千石，貲官嗇夫一甲。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二是用在級别名詞的後邊，表示級别高於某一層次。 這種“以”有７次。 例如：

（４）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５）故罪當完城旦舂以上者，駕（加）其□。 （《龍崗秦簡》４２）

（６）葆子以上居贖刑以上到贖死，居於官府。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方位名詞“以上”，當是由下面這種“以上”演化而來。 例如：

（７）■（載）之■（傳）車■（以）■（上）虖（乎）？

（《上博楚簡六·莊王既成》）

例（７）中的“以”前是動詞語“載之傳車”，“以”後的“上”也是用作動詞的，是上行

的意思。 “以”爲用於兩個動詞語之間的連詞。 連詞“以”＋動詞“上”，正是方位名詞

的源頭。 由例（７）這種“以上”向方位名詞“以上”的變化，是一個語法化的過程。 在這

個過程中，“上”不再表示具體的動作行爲了，“以”和“上”逐漸融合爲一個整體，用在

數量詞或名詞之後，表示數目多於某一點或級别高於某一層次。

所以，考察“以上”到底是不是一個詞，要注意兩點： 一是“以上”中的“上”是不是

表示具體的動作行爲“上行”之義，“以上”是否已融合爲一個整體；二是“以上”是不是

具有方位名詞的上述用法。

方位名詞“以上”衹出現在出土秦文獻之中。 依據我們的統計，在《睡虎地秦簡》

中，共出現２４次；在《龍崗秦簡》中共出現５次；在秦虎符銘文中，共出現２次。 在其他

出土戰國文獻中，方位名詞“以上”一個也見不到。 這説明，“以上”一詞，很可能是在

秦地首先形成的。

出土戰國文獻中的方位名詞“以下”有如下的用法：

一是用在指物體的名詞後邊，表示位置低於某一點。 這種用法的“以下”衹見到

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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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大山又（有）賜，八月，已吾复（腹）心■（以）下至於足骭之病。

（《秦駰玉版銘》）

二是用在數詞或數量短語後邊，表示數目少於某一點。 這種“以下”共見到７次：

（９）度禾、芻稾而不備十分一以下，令復其故數。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１０）其老當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隸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贖，許之。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１１）其不可食者不盈萬石以下，誶官嗇夫。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三是用在指級别的名詞後邊，表示級别低於某一層次。 這種“以下”共出現４次：

（１２）自從令、丞以下智（知）而弗舉論。 （《睡虎地秦簡·語書》）

（１３）公士以下居贖刑罪、死罪者，居於城旦舂。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１４）不更以下到謀人，粺米一斗。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不更： 秦爵第四級。

“以下”這個方位名詞的來源，應該跟“以上”是一樣的，即連詞“以”＋動詞“下”。

當“下”不再表示具體的動作，“以”和“下”融合爲一個整體，而且具有方位名詞的上述

用法時，“以下”這個方位名詞就產生了。

“以下”這個方位名詞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共出現了１２次，其中１１次出現於《睡虎

地秦簡》之中，有１次出現於《秦駰玉版銘》中。 可見，“以下”一詞也衹出現在出土秦

文獻之中。

２．以東、以西、以南、以北

方位名詞“以東”“以西”“以南”“以北”，在出土戰國文獻中都各出現１次，例如：

（１５）自古（姑）、蚤（尤）■（以）西，翏（聊）、■（攝）■（以）東，丌人婁（數）多已。

（《上博楚簡六·競公瘧》）

（１６）■（禹）乃從灘（漢）以南爲名浴（谷）五百，從灘（漢）以北爲名浴（谷）五百。

（《上博楚簡二·容成氏》）

它們都是用在處所名詞的後邊，表示方位的。

這幾個方位名詞的源頭，應是連詞“以”＋動詞“東 ／ 西 ／ 南 ／ 北”。 在出土戰國文獻

中，“東”“西”“南”“北”這幾個詞都是可以用作動詞的，分别表示往東行、往西行、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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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往北行的意思，例如：

（１７）刑夷、八月獻馬，歲在東方，以北大羊（祥）。｜歲在南方，以東大羊。

｜歲在西方，以南大羊。｜歲在北方，以西大羊。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以”可用於介賓短語和動詞語之間，例如：

（１８）君王之■從今日以■（瘥）。 （《上博楚簡四·柬大王泊旱》）

方位名詞“以東 ／ 以西 ／ 以南 ／ 以北”所由產生的句法環境應是： 自 ／ 從＋處所名

詞＋以＋東 ／ 西 ／ 南 ／ 北。 最初，“東 ／ 西 ／ 南 ／ 北”都用作動詞，“以”衹是用在介賓狀語和

動詞之間的連詞。 後來，“東 ／ 西 ／ 南 ／ 北”不再表示動作意義了，含義虚化了，這些單音

方位名詞和前面的“以”逐漸融合爲一個整體，具有了方位名詞的用法，於是這些合成

方位詞就產生了。

３．以來、以逾

“以來”這個方位名詞，在出土戰國文獻中見到３次：

（１９）自今以來，叚（假）門逆吕（旅），贅壻後父，勿令爲户。

（《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

（２０）廿四年正月甲寅以來，吏行田贏律詐 。 （《龍崗秦簡》１１６）

（２１）廿五年四月乙亥以來，□□馬牛羊□□□ 。 （《龍崗秦簡》９８）

這種“以來”，都是用在時間名詞語之後，表示從過去某時到説話的一段時間。 它

的源頭，也應該是連詞“以”＋動詞“來”。 最初，“以”前是介賓狀語或時間名詞狀語，

“以”後的“來”是核心動詞。 後來，動詞“來”不再表示具體動作，含義虚化，“以”和

“來”融合爲一個整體，具備了方位名詞的用法，於是方位名詞“以來”就產生了。

方位名詞“以來”，都見於出土秦文獻之中，未見於其他出土戰國文獻。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還可以見到“以逾”，共出現２次。 例如：

（２２） □■■（賽）禱於■（荆）王■（以）逾，訓（順）至文王■（以）逾。

（《新蔡楚簡》甲三：５）

何琳儀認爲“以逾，猶以降”， 〔１〕可從。 “荆王以逾”是説荆王以下的先王，“文王

以逾”類此。

“以逾”的源頭應跟“以來”類似，請看下例：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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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何琳儀： 《新蔡竹簡選釋》，《安徽大學學報》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２３）■（載）之■（傳）車■（以）■（上）虖（乎）？殹四舿（軻）■（以）逾虖？

（《上博楚簡六·莊王既成》）

例（２３）中的“以上”和“以逾”相對，可見“逾”應是下、降之義。 在上例的“四舿”之

前應是承前省去了“載之”兩字。 “［載之］四舿以逾”，其中的“以”是連詞，而“逾”是

動詞。

“以逾”原是兩個詞，後來“逾”不再表示具體動作，表義虚化，“逾”和前邊的“以”

融合爲一個整體，具有了方位名詞的用法，“以逾”這個方位名詞就產生了。

二、用“以”作詞素的助動詞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可以見到助動詞“可以”“足以”。 例如：

（２４）凡糞其不可買（賣）而可以爲薪及蓋蘙者，用之。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２５）既痤，■（以）心■肰（然），不可以動思■身。 （《望山楚簡》１—１３）

（２６）弗大■（笑），不足以爲道矣。 （《郭店楚簡·老子乙本》）

劉利、何樂士認爲在先秦漢語中存在“可以”“足以”兩個助動詞， 〔１〕他們主要依

據的是傳世文獻。 從出土戰國文獻來看，也可以認爲戰國時代已有“可以”、“足以”兩

個助動詞。

“可以”的源頭應是助動詞“可”＋介詞“以”（省賓）。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有些“可

以”明顯不能看成是一個詞，例如：

（２７）［外］陽日，利以建野外，可以田獵。以亡，不得。｜外害日，不可以行、作。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２８）建日，良日也。可以爲嗇夫，可以祠。｜收日，可以入人民。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上引例（２７）中的“可”跟“利”義近，其後的“以”都是時間介詞，其賓語“外害日”承

前省略。 “可以”不是一個詞，而是助動詞“可”＋時間介詞“以”。 例（２８）中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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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劉利： 《先秦漢語助動詞研究》第８０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何樂士： 《〈左傳〉的介詞“以”》，
《左傳虚詞研究》（修訂本）第１３０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４年。



類此。

後來，“可”後的“以”不再起介引時間詞語的作用，跟前面的“可”融合爲一個整

體，起到助動詞的作用，這時“可以”這個助動詞就產生了。 “可以”產生的另一條途徑

可能是助動詞“可”＋連詞“以”。 連詞“以”可以用於助動詞和“ＶＰ”之間。 當“以”不再

起連接作用、與“可”融合爲一個整體、共同起助動詞作用時，“可以”這個詞就產生了。

“足以”產生途徑與“可以”相同。

三、用“以”作詞素的介詞

這類詞有“以至”“以就”等。

１．以至

介詞“以至”有時間介詞和處所介詞兩種用法。 時間介詞“以至”與前面的“自”前

後呼應，構成“自……以至……”這樣的格式，引進時間名詞語，表示時間的終點，可譯

爲“到”、“一直到”。 例如：

（２９）自■（夏）■之月■（以）至■（來）■（歲）■（夏）■，尚毋又（有）大［咎］。

（《新蔡楚簡》乙一：１９）

（３０）自■（夏）■之月■（以）至冬■之月，■（盡）七月尚毋又（有）大［咎］。

（《新蔡楚簡》乙一：３１、２５）

（３１） ■之月■（以）至■（來）■（歲）之■（夏）■，尚毋又（有）大咎。

（《新蔡楚簡》甲三：１１７、１２０）

處所介詞“以至”與前面的“從”前後回應，構成“從……以至……”這樣的格式，引

進處所詞語，表示處所的終點，可譯爲“到”、“一直到”，例如：

（３２）從內宫以至中宫卅步。 （《兆域圖銅版》，《集成》１６·１０４７８）

（３３）從丘■（坎）以至內宫六步。 （《兆域圖銅版》，《集成》１６·１０４７８）

這種“以至”的源頭應是連詞“以”＋動詞“至”。 從上面所舉的例子來看，“以”最

初是用於介賓短語和動詞“至”之間的連詞，“以”後的“至”表示實在的動作。 後來，

“至”不再表示實在的動作，意義虚化了，“至”和前面的“以”融合爲一個整體，擁有了

跟“至於”一樣的用法，這時“以至”這個介詞產生了。 處所介詞“以至”先產生，時間介

詞“以至”後產生。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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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介詞“以至”衹見于新蔡楚簡之中，未見於其他出土戰國文獻裏。 處所介詞

“以至”衹見於中山國金文當中。

２．以就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就”有至、到義，所以“以就”跟前邊講過的“以至”意義相近，

用法和詞性也相同。 “以就”的用法有二：

一是引介有次序的與事，表示動作行爲所涉及的與事的終點，可譯爲“到”“一直

到”。 與“自”前後呼應，構成“自……以就……”這種格式。 這種“以就”出現了３次：

（３４）■禱荆王，自熊麗■（以）就武王五牛五豕。 （《包山楚簡》２４６）

（３５）册告自吝（文）王■（以）■（就）聖■王，各束■（錦）珈璧。

（《新蔡楚簡》甲三：１３７）

（３６）册告自吝（文）王■（以）■（就）聖■ ［王］ 。

（《新蔡楚簡》甲三：２６７）

二是引介時間，表示動作行爲的時間終點，可譯爲“到”“一直到”。 與“自”前後呼

應，構成“自……以就……”這樣的格式。 這種“以就”共出現１２次。 例如：

（３７）盬吉■（以）寶家爲左尹■貞：出內侍王，自夏■之月■（以）就集

歲之夏■之月，盡集歲，躳身尚毋有咎。 （《包山楚簡》２１３）

（３８）大司馬悼滑■楚邦之師徒■（以）救郙之歲，荆■之月，己卯之日，

鄦吉■（以）駁霝爲左尹■貞：出入侍王，自荆■之月■（以）就集歲之荆■之

月，盡集歲，躳身尚毋有咎。 （《包山楚簡》２３４）

（３９）乙未之日，盬吉■（以）保家爲左尹■貞：自荆■之月■（以）就荆

■之月，出入事王。 （《包山楚簡》１９７）

“以就”這個介詞的源頭，應是連詞“以”＋動詞“就”。 所由虚化的具體環境即

是“自”字介賓短語＋以＋動詞“就”。 前面説過，連詞“以”可用於介賓短語和ＶＰ之

間。 “就”可以作動詞，如《鄂君啓節銘》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後來，當“就”後出現時

間名詞語時，“就”就不再表示具體的動作，意義虚化了。 “就”和前邊的“以”逐漸融

合爲一個整體，共同起到一個介詞的作用，跟“至於”類似。 這時介詞“以就”就產生

了。 “以就”都與“自”前後呼應，構成“自……以就……”這樣的格式，這更顯示出了

它的詞性。

“以就”共出現１５次，都出現在楚簡裏，不見於其他出土戰國文獻裏，也許它是楚

地的一個方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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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以”作詞素的連詞

這類詞有“以到”“以起”“以會”和“是以”“此以”等。

１．以到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還可以見到“以到”，例如：

（４０）過二百廿錢以到二千二百錢，貲一盾。 （《睡虎地秦簡·效律》）

（４１）廿二錢以到六百六十錢，貲官嗇夫一盾。 （《睡虎地秦簡·效律》）

（４２）已入月，數朔日以到六日，倍之；七日以到十二日，左之；十三日以

到十八日，向之；十九日以到廿四日，右之；廿五日以到卅日，復倍之。

（《周家臺秦簡·日書》）

“以到”共有兩種用法，一是用於兩個表示錢數的詞語中間，如例（４０）、（４１）；二是

用於表示時間數量的詞語中間，如例（４２）。 但這兩種“以到”都有共性，即“以到”前面

的數量要少於“以到”後面的數量。 這種“以到”是什麽詞性呢？ 我們認爲它與現代漢

語中的“以至”一樣是連詞。

“以到”的產生，很可能是“以上到”的省略、緊縮，請看下例：

（４３）其不可食者不盈萬石以下，誶官嗇夫；百石以上到千石，貲官嗇夫

一甲；過千石以上，貲官嗇夫二甲。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

如果把上例中的“以上到”緊縮成“以到”，則“百石以上到千石”即可説成“百石以

到千石”。 這種“以到”和前邊引過的例（４０）至（４１）中的“以到”完全相同。

“以到”衹出現在秦簡當中，未見於其他出土戰國文獻。

２．以起、以會

在楚簡中，有“以起”一語，用於兩個時間名詞語之間，例如：

（４４）庚申之昏■（以）起辛酉之日禱之。 （《新蔡楚簡》甲三：１０９）

（４５） 甲戌之昏■（以）起乙亥之日廌（薦）之。

（《新蔡楚簡》甲三：１１９）

（４６） 戊申■（以）起己酉禱之。 （《新蔡楚簡》乙二：６、３１）

這種“以起”從來不與“自”前後呼應，不構成“自……以起……”這樣的格式。 與

“以起”用法相同的還有“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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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凡是戊■（辰）■（以）■（會）己巳禱之。 （《新蔡楚簡》甲一：１０）

前引例（４４）中的“庚申”和“辛酉”，是緊緊相連的兩個干支，這就是説“庚申”的第

二天即“辛酉”。 從“庚申之昏”到“辛酉之日”時間很短。 “庚申之昏以起辛酉之日”很

可能是指“庚申之昏”和“辛酉之日”交界之時，也就是指“庚申之昏”結束而“辛酉之

日”開始（起）之時。 如果是這樣，那麽“庚申之昏以起辛酉之日”是指一個時間點，而

不是很長的時間段。

例（４７）中的“以會”更説明問題。 “以會”前後的“戊辰”和“己巳”也是緊相連接的

兩個干支，“戊辰”的第二天即是“己巳”。 “戊辰以會己巳”很可能是指“戊辰”和“己

巳”相會之時，即這兩天的交界之時，也是指某一個時點，而不是指一個很長的時

間段。

這種“以起 ／ 以會”，如果看作虚詞，那麽應歸到連詞這一種類，它用於兩個時間名

詞語之間，起連接作用。

“以起”這個虚詞的源頭應是連詞“以”＋動詞“起”。 所由虚化的具體語法環境應

是“時間名詞語＋以＋動詞起”。 前面説過，連詞“以”可用於時間名詞狀語和 ＶＰ之

間，例如“日月以冀”（《左傳》昭公七年）。 當“起”後出現時間名詞語時，“起”已不再表

示具體的動作，意義虚化了；同時“起”與前邊的“以”融合爲一個整體，共同起到一個

連詞的作用。 這時連詞“以起”就產生了。 “以會”的產生機制與“以起”相同。

“以起”“以會”這兩個詞，都衹見於楚簡之中，未見於其他出土戰國文獻。

３．是以、此以

一般都認爲，“是以”是個連詞，用來表示原因的結果，可以譯爲“因此”“所以”。

連詞“是以”明顯可以分爲兩類。 一是用於因果複句之中，用來連接分句，表示因

果關係。 這種“是以”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共見到３３次。 例如：

（４８）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氏（是）以賜之厥命。

（《中山王■鼎銘》，《集成》５·２８４０）

（４９）有（又）能自端殹，而惡與人辨治，是以不爭書。

（《睡虎地秦簡·語書》）

（５０）君子■（美）丌（其）青（情），貴［丌（其）宜（義）］，善丌即（節），好丌

頌（容），樂丌■（道），兌（悅）丌■（教），是以敬安（焉）。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

二是用於因果句群之中，用來連接句子，表示因果關係。 這種“是以”共出現１７

次。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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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於民，害於邦。是以

聖王作爲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惡俗。

（《睡虎地秦簡·語書》）

（５２）丌■（蕩）也固■（矣），民■（孰）弗■（信）？是以上之亙（恒）■

（務），才（在）■（信）於眾。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

（５３）上不以丌（其）道，民之從之也難。是以民可敬道（導）也，而不可■

（掩）也；可■（禦）也，而不可掔（牽）也。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

“是以”這個連詞通常是單獨使用的，如上引各例。 但有時候與表原因的連詞

“以”、“唯”前後呼應，構成“以……是以……”、“唯……是以……”這樣的句式，共同表

示原因和結果的關係。 例如：

（５４）江海所以爲百浴（谷）王，以其能爲百浴（谷）下，是以能爲百浴（谷）王。

（《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５５）夫唯嗇，是以■（早）備。 （《郭店楚簡·老子乙本》）

（５６）天〈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這種與原因連詞連用的 “是以 ”，都是用於複句中的，也就是説， “以……是

以……”、“唯……是以……”都是用來關聯複句的，没有用於句群之中的。

用於複句中的“是以”所在的分句，其主語常省去，這是因爲它與前面分句的主語

常常是相同的，可承前省去。 例如：

（５７）余知其忠信旃，而專任之邦，氏（是）以遊夕飲飤。

（《中山王■方壺銘》，《集成》１５·９７３５）

用於複句中的“是以”所在的分句，主語不省的，衹有６次。 “是以”一般出現在主

語之前。 例如：

（５８）恐隕社稷之光，氏（是）以寡人許之。

（《中山王■鼎銘》，《集成》５·２８４０）

（５９）人道爲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 （《郭店楚簡·尊德義》）

（６０）爲民之古（故），■（仁）之至，氏（是）■（以）君子向方。

（《上博楚簡六·慎子曰恭儉》）

“是以”出現在主語之後的，衹見到下引一個例子：

（６１）■（吾）新（親）■（聞）言於夫子，欲行之不能，欲迲（去）之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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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是以■（惰）也。 （《上博楚簡五·君子爲禮》）

用於句群中的“是以”所在的句子，其主語與前面句子的主語一般是不同的，因

此，主語省略的情况就不多。 用於句群中的“是以”有１７次，主語不省的就有１３次。

這種“是以”都出現在主語之前，没有出現在主語之後的：

（６２）爲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是以聖人亡爲古（故）亡敗，亡執古（故）

亡■（失）。 （《郭店楚簡·老子甲本》）

（６３）善者民必衆，衆未必■（治），不■（治）不川（順），不川不坪（平）。

是以爲正（政）者■（教）道（導）之取先。 （《郭店楚簡·尊德義》）

（６４）“槁木三年，不必爲邦（封）■（旗）”害？言■（陳）之也。是以君子貴成之。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

用於句群中的“是以”前，可以出現語氣詞“夫”，例如：

（６５）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邦邑者而繁實之，乃因邇以知遠，去苛而行

簡，因民之欲，去天地之利。夫是以■（近）者敚（悅）■（治）而遠者自至。

（《上博楚簡二·容成氏》）

“是以”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共見到５０次。 其中，郭店楚簡中有２８次，上博楚簡中

有１０次，新蔡楚簡中有２次，睡虎地秦簡中有４次，中山國金文中有６次。 可見，這個

詞在當時没有地域性，不過，在楚簡中出現的次數，明顯多於秦簡。

“是以”中的“是”，是話語複指代詞，回指前面的分句；而“以”又是原因介詞。 正

因如此，“是以”前後的小句，事實上存在因果關係，整個複句可視爲因果複句。 “是”

所指代的內容，就在它前面的小句裏，因此，“是”很容易虚化，“是”虚化，“以”的介詞

性也就不鮮明了。 隨着“是以”使用頻率的增大，“是以”逐漸融合爲一體，它們在自身

意義的基礎上吸收了語境中的因果關係意義，變成了表示結果的連詞。

“是以”變成連詞之後，就具有連詞的性能。 當它還是介賓短語時，一般衹出現在

主語之後，在小句中作狀語。 但是當它變成連詞之後，就經常出現在主語之前了。 不

但可用於複句之中，還經常用於句群裏，用來連接句子。 在戰國時代的語料中可以見

到“以……是以……”這樣的格式，這是“是以”已經變爲連詞的明證。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還可以見到“此以”，用法與“是以”很類似。 “此以”可用於因

果複句之中，用來連接兩個分句，表示因果關係。 這種“此以”出現了５次。 例如：

（６６）求之於中，此■（以）不惑。 （《上博楚簡六·孔子見季■子》）

（６７）大人不■（親）丌所賢，而信丌所賤，■（教）此■（以）■（失），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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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變）。（《上博楚簡一·緇衣》）《郭店楚簡·緇衣》中有一段文字與

此同文。

後一個例子裏的“此以”出現在主語之後，前一個例子裏的“此以”出現在謂詞語

前，主語未出現。

“此以”也可用於因果句群中，用來連接句子，表示因果關係。 這種“此以”共出現

了９次。 例如：

（６８）昔者堯■（舜）■（禹）湯，■（仁）義聖智，天下灋之。此■（以）貴爲

天子，■（富）又（有）天下，長年又（有）■（舉），後殜（世）遂之。

（《上博楚簡五·鬼神之明》）

（６９）■（四）枳（肢）■（倦）■（惰），耳目聰明衰，■（禪）天下而受（授）■

（賢），退而■（養）丌（其）生（性）。此■（以）智丌弗利也。

（《郭店楚簡·唐虞之道》）

（７０）君子言又（有）勿（物），行又（有）■（格）。此■（以）生不可敚（奪）

志，死不可敚（奪）名。 （《上博楚簡一·緇衣》）

上引三個例子中的“此以”所在的句子，其主語都省去了。 下引三個例子中的主

語都出現了，“此以”均用於主語之前。 用於句群中的“此以”，未有出現在主語之後的

例子。 例如：

（７１）古（故）君子之■（友）也又（有）■（向），丌（其）惡也又（有）方。此

■（以）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 （《上博楚簡一·緇衣》）

（７２）邦■（家）之不■（寧）也，■（則）大臣不台（治）而埶（褻）臣■（托）

也。此■（以）大臣不可不敬，民之■（蕝）也。 （《郭店楚簡·緇衣》）

（７３）唯（雖）丌（其）於善道也亦非又（有）譯（擇）婁（數）以多也，及丌

（其）尃（博）長而■（厚）大也，則聖人不可由（猶）與（豫）墠（憚）之。此■

（以）民皆又（有）眚（性）而聖人不可莫（慕）也。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

“此以”未有與原因連詞“以”“唯”連用的例子，也就是説，在出土戰國文獻中，未

見到“以……此以……”、“唯……此以……”這樣的格式。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此以”共見到１４次，其中郭店楚簡中共有７次，上博楚簡中

共有７次。 未見於其他出土戰國文獻中。

“此以”的性質如何，是一個詞，還是一個短語？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還可以見到

“以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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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女（汝）■（以）此詰之。 （《上博楚簡五·鬼神之明》）

（７５）枼（世）萬子孫，■（以）此爲尚（常）。 （《秦駰玉版銘》）

（７６）冬三月毋起北鄉（向）室。以此起室，大凶。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

（７７）君子■（以）此皇（横）于天下。 （《上博楚簡二·民之父母》）

看到這些例子，可能讓人覺得“此以”又可以説“以此”，“此以”的形式不固定，因

而應看成短語。 但是，上引的例子中的“以此”多數不是“因此”的意思。 衹有最後一

個例子是這個意思。 在全部出土戰國文獻中，也衹找到這一個例子。 所以，就“因此”

這個意義來説，絶大多數（１４次）説成“此以”，個别（１次）説成“以此”。 這樣可以説它

的形式基本上是固定的。 其意義也具有整體性，是“因此”的意思。 所以還是看成一

個詞好。

“此”這個代詞見於西周傳世文獻之中，不見於西周出土文獻。 在西周時代的語

料中，見不到“此以”。 之所以產生“此以”，是因爲受到了“是以”的類化。 在戰國時

代，“此”跟“是”是同義詞，儘管它們是有區別的。 由於“是”可以跟“以”構成“是以”一

詞，受此影響，“此”也跟“以”構成“此以”一詞，也用來表示結果。

但是，“是以”和“此以”還是不同的： 一、 “是以”常見，共出現５０次；“此以”較不

常見，出現１４次。 二、 “是以”在楚簡、秦簡中都可見到，“此以”衹出現在楚簡之中。

三、 “是以”已完全是一個詞了，結構形式固定，未見到有表示原因的“以是”；“此以”雖

可看作一個詞，但結構形式尚未完全固定，可以見到表示原因的“以此”。 四、 “是以”

在西周時代已經出現了，由一個介賓短語逐漸凝固爲一個結果連詞；“此以”在西周時

代見不到，它是受“是以”類化而產生的。 五、 “是以”用於複句中和用於句群中的比例

是３３∶１７，多用於複句中；“此以”用於複句中和用於句群中的比例是５∶９，多用於句

群中。 六、 “是以”可以跟“以”“唯”構成“以……是以……”“唯……是以……”這樣的

格式，“此以”没有這樣的用法。 七、 用於句群中的 “是以”前可以出現句首語氣詞

“夫”，“此以”前不用“夫”。

（张玉金　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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